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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辦法修正總說明 

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九十七年五月七

日訂定發布施行，迄今未曾修正。近年來無人飛行載具各項軟硬體發展

迅速且日趨成熟，除可應用於空拍、救災、橋梁巡檢及執法用途外，亦

應用於病蟲害早期預警及即時防治作業。為解決農村人口老化及人力短

缺問題，考量無人飛行載具具備機動及高效率等特性，能提升病蟲害防

治作業效能，減少施藥人員農藥暴露風險，爰應推動無人飛行載具專業

施藥技術人員制度。另為保護農業生產安全，賡續推動化學農藥十年減

半政策，除強化綜合管理鼓勵友善農業外，亦須推動專業農藥代噴制度

以逐步落實高風險農藥強化分級管理，爰修正「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

辦法」，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相關業務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九十九年

十月十八日以農防字第0九九一四八五一四0號公告委任所屬農業

藥物毒物試驗所辦理，爰予修正以符實際。（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農藥代噴技術人員依專業技術區分五種技術類別。（修正條文第三

條） 

三、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課程依訓練實務，將訓練課程區分共同科目

及專業技術科目，並規範應修習時數。（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受訓人員資格除年齡限制外，須先參加共同科目訓練，測驗及格後

始得參加專業技術科目訓練，並應於二年內完成專業技術科目測驗

及格，逾期應重新參加訓練。本辦法修正施行前已取得農藥代噴技

術人員訓練及格證明者或修法施行後取得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證書

者，得免參加共同科目訓練及測驗。（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配合訓練課程區分為共同科目及專業技術科目，缺課時數爰依訓練

課程區分。（修正條文第六條） 

六、配合共同科目及專業技術科目訓練及測驗，兩項測驗均及格者始核

發證書；另將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及格證明修正為農藥代噴技術

人員證書。（修正條文第七條） 

七、明定中央主管機關通知成績複查結果之方式。（修正條文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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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配合本次修正之第七條規定，將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及格證明修

正為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證書，並增訂申請換發或補發時應檢附之文

件。（修正條文第十條） 

九、增訂農藥代噴技術人員不得從事證書記載技術類別以外之其他技術

類別代噴業務。（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十、考量本辦法修正施行前已取得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及格證明者權

益應予保障，增訂應於本辦法修正施行日起二年內申請換發證書之

規定。逾期未換發者，原訓練及格證明失其效力。（修正條文第十

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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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農藥管

理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農藥管

理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農藥代噴技術人

員之訓練，中央主管機

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構)

或委託其他機關(構)辦

理。 

第二條 農藥代噴技術人

員之訓練由中央主管機

關辦理，必要時，得委

任所屬機關（構）或委

託其他機關（構）辦理。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於九十九年十

月十八日以農防字第 0 九

九一四八五一四 0 號公告

將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

相關業務委任本會農業藥

物毒物試驗所辦理，爰配

合修正。 

第三條  農藥代噴技術人

員依專業技術，可區分

為下列五種類別： 

一、地面施作。 

二、室內設施燻蒸（磷

化氫）。 

三、室外土壤燻蒸。 

四、種子消毒。 

五、空中施作（無人飛

行載具）。 

 一、本條新增。 

二、目前農藥代噴技術人

員訓練僅開設一般代

噴訓練班（地面施作）

及磷化氫專班（室內

設施燻蒸），為配合農

藥管理政策與褐根病

防治土壤燻蒸、種子

消毒處理及無人飛行

載具代噴需求，爰將

不同技術類別訓練予

以明定。 

第四條  農藥代噴技術人

員之訓練課程包含共同

科目及專業技術科目，

其訓練課程內容如下： 

一、農藥相關法規。 

二、植物保護相關事項。 

三、農藥種類及相關知

識。 

四、農藥使用技術。 

前項農藥代噴技術

人員之訓練總時數不得

少於二十四小時，且共

第三條 農藥代噴技術人

員之訓練總時數至少二

十四小時；其訓練課程

內容如下： 

一、農藥相關法規。 

二、植物保護相關事項。 

三、農藥種類及相關知

識。 

四、農藥使用技術。 

參加農藥代噴技術

人員訓練者，應自行負

擔訓練費用。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訓練實務，爰將

訓練課程區分為共同

科目及專業技術科

目，並規範應修習時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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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科目不得少於八小

時，專業技術科目不得

少於十六小時。 

參加農藥代噴技術

人員訓練者，應自行負

擔訓練費用。 

第五條  參加農藥代噴技

術人員訓練者，應年滿

十八歲。 

參加農藥代噴技術

人員訓練者，應先參加

共同科目訓練，經測驗

及格後，始得參加專業

技術科目訓練。共同科

目測驗及格者應於二年

內完成專業技術科目測

驗及格，逾期應重新訓

練。 

取得農藥代噴技術

人員證書或本辦法中華

民國一百零八年九月十

二日修正施行前已取得

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

及格證明者，得免參加

共同科目訓練及測驗。 

第四條 參加農藥代噴技

術人員訓練者，應年滿

十八歲。 

一、條次變更。 

二、農藥代噴不同技術類

別其專業科目訓練課

程不同，為提升農藥

代噴技術人員專業服

務品質及量能，明定

通過共同科目測驗，

始得參加專業技術科

目訓練，並敘明共同

科目測驗及格者應於

兩年內完成專業技術

科目測驗及格，逾期

應重新訓練，爰增訂

第二項規定。 

三、考量修法前已取得農

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

及格證明者及修法後

參加農藥代噴技術人

員訓練並取得證書

者，已具備共同科目

學養，可直接參加原

技術類別以外之專業

科目訓練，得免參加

共同科目訓練及測

驗，爰增訂第三項規

定。 

第六條 參加農藥代噴技

術人員訓練者，其缺課

時數分別達共同科目或

專業技術科目訓練時數

五分之一以上，應予退

訓，其已繳之訓練費用

第五條 參加農藥代噴技

術人員訓練者，其缺課

時數達總訓練時數五分

之一以上，應予退訓，

其已繳之訓練費用不予

退還。 

一、條次變更。 

二、因訓練課程依共同科

目及專業技術科目分

別訓練及測驗，爰配

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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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退還。 

第七條 農藥代噴技術人

員訓練之各科目測驗或

評量成績，以一百分為

滿分，六十分為及格，

並以各科目成績均達六

十分以上為訓練及格。

訓練及格者，由中央主

管機關發給農藥代噴技

術人員證書。 

前項科目有成績不

及格者，得於結訓之日

起一年內申請再測驗或

評量，並以二次為限。 

第六條 農藥代噴技術人

員訓練之各科目測驗或

評量成績，以一百分為

滿分，六十分為及格，

並以各科目成績均達六

十分以上為訓練及格。

訓練及格者，中央主管

機關發給訓練及格證

明。 

前項科目有成績不

及格者，得於結訓之日

起一年內申請再測驗或

評量，並以二次為限。 

一、條次變更。 

二、為提升農藥代噴技術

人員專業素養及形

象，共同科目及專業

技術科目測驗均及

格，始發給證書，爰

將原發給農藥代噴技

術人員訓練及格證明

修正為農藥代噴技術

人員證書。 

 

第八條 參加農藥代噴技

術人員訓練者，得於成

績通知單送達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以書面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複查，

逾期不予受理。申請複

查以一次為限。中央主

管機關應將複查結果以

書面通知申請人。 

第七條 參加農藥代噴技

術人員訓練者，得於成

績通知單送達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以書面申請

複查，逾期不予受理。

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 

一、條次變更。 

二、明定中央主管機關通

知複查結果之方式。 

第九條  農藥代噴技術人

員訓練測驗試卷或評量

紀錄，應自測驗或評量

結束日起至少保存一

年。 

第八條 農藥代噴技術人

員訓練測驗試卷或評量

紀錄，應自測驗或評量

結束日起至少保存一

年。 

條次變更。 

第十條 農藥代噴技術人

員證書毀損或內容有變

更時，農藥代噴技術人

員應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證

書原件、最近三個月內

二吋半身脫帽照片及身

分證明文件影本，於繳

納費用後，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換發。 

第九條 農藥代噴技術人

員訓練及格證明毀損或

內容有變更時，農藥代

噴技術人員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農藥代噴技

術人員訓練及格證明原

件及國民身分證影本，

於繳納費用後，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換發。 

農藥代噴技術人員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第七條修正內容

酌作文字修正。 

三、另依實務作業情形，

修正農藥代噴技術人

員證書毀損、內容變

更、遺失或滅失時申

請換、補發應檢附之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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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代噴技術人員

證書遺失或滅失時，農

藥代噴技術人員應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切結

書、最近三個月內二吋

半身脫帽照片及身分證

明文件影本，於繳納費

用後，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補發。 

訓練及格證明遺失或滅

失時，農藥代噴技術人

員應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切結書及國民身分證

影本，於繳納費用後，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

發。 

第十一條  農藥代噴技術

人員不得從事證書記載

技術類別以外之其他技

術類別代噴業務。 

 一、本條新增。 

二、農藥代噴技術人員依

所取得技術類別從事

該項代噴業務，不得

從事其他技術類別代

噴業務。 

第十二條  本辦法中華民

國一百零八年九月十二

日修正施行前已取得農

藥代噴技術人員訓練及

格證明者，應於本辦法

修正施行日起二年內，

檢附下列文件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換發該類別

農藥代噴技術人員證

書；逾期未換發者，原

訓練及格證明失其效

力： 

一、農藥代噴技術人員

訓練及格證明。 

二、最近三個月內二吋

半身脫帽照片二

張。 

 一、本條新增。 

二、目前農藥代噴技術人

員訓練僅開設一般代

噴訓練班（地面施作）

及磷化氫專班（室內

設施燻蒸），考量本辦

法修正前已取得該等

技術類別之農藥代噴

技術人員訓練及格證

明者權益應予保障，

爰明定渠等於本辦法

修正施行後二年內申

請換發該等技術類別

證書之規定。 

三、現行核發之農藥代噴

技術人員訓練及格證

明依技術類別為地面

施作或室內設施燻

蒸，區分證明字號為

「農藥噴字第 0000

號」或「農藥噴字第

P000 號」，本辦法修正

施行後換發之農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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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技術人員證書所載

技術類別，應依前揭

證明字號認定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變更。 

 


